附件2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东北石油大学学生处分（处理）申诉登记表
	申
诉
人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
	
	学号
	
	院系班级
	

	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
	联系地址
	
	邮箱
	

	申诉
材料
	□本人申诉书
□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学籍证明
□学校对申诉人处分（处理）决定书
□其他须提供材料（如代理申诉人委托书，相关证据、证明等，在备注处注明）
备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□
准予
受理
	受理事项
	□不服学校作出的处理决定
□不服学校作出的处分决定

	
	受理理由
	□在本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
□申诉事项属于学生申诉范围
□符合申诉期限规定
□其它
备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□
不予
受理
	不予受理理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□非在本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
□申诉事项不属学生申诉范围
□申诉事项非学校处分（处理）事宜
□申诉时间超过期限规定
□申诉人提供虚假材料、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
□自动撤回申诉后，在规定期限外又重新提起
□已经就申诉事项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，并被依法受理
□其它不符合校规校纪、法律、法规的情形
备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本人愿对申诉书所写内容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性负责。若有不实之处，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                 
申诉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.申诉人须详实填写“申诉人、申诉材料”栏内容， 并签署真实姓名。
      2.本表一式二份，双面打印，申诉委办公室留存一份，申诉人一份。
